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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提出复核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未提出复核申请事项 

山东海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7月 1日收

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

的《关于终止河南约克动漫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3家公司股票挂牌决定的公告》（股

转发〔2025〕259 号），因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全国股转公司决

定终止公司股票挂牌。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复核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公司对终

止挂牌决定存在异议的，应当在收到终止挂牌决定或者全国股转公司公告发布之

日（以在先者为准）起 5个交易日内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复核申请。截至复核期

限届满日，公司未向全国股转公司提出复核申请。根据《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

二十五条的规定，全国股转公司作出终止挂牌决定后，挂牌公司未提出复核申请

的，公司股票自申请复核期限届满后的第六个交易日起复牌，并于第十六个交易

日终止挂牌。公司未向全国股转公司提出复核申请，且不存在影响其股票恢复交

易的情形，公司股票自 2025年 7月 16日起复牌，并于 2025年 7月 30日终止挂

牌。恢复交易期间，全国股转公司对公司股票进行特殊标识，证券简称变更为“摘



牌海钰”。 

 

二、终止挂牌后的相关安排 

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后公司股票的登记、转让、管理等事宜将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全国股转公司相关业务规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分公司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确保公司终止挂牌事项稳定、

有序进行。 

 

三、挂牌公司及主办券商的联系方式 

（一） 公司联系人：张志强   

联系电话：0537-3237717   

邮箱：Haiyu5657@163.com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漕河镇漕河工业园   

（二） 券商联系人：王东清   

联系电话：010-88013612   

邮箱：wangdq@swhysc.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座 5 层 

 

 

山东海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7月 8日 

 

 


